
(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錄 )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二 ○ 一 二 年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 

日 期 ︰ 二 ○ 一 二 年 一 月 四 日 (星 期 三 ) 

時 間 ︰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︰ 西 貢 政 府 合 署 2 樓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離 席 時 間  

吳 仕 福 SBS 太 平 紳 士 （ 主 席 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陳 國 旗 先 生 ， BBS （ 副 主 席 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區 能 發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陳 繼 偉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陳 權 軍 先 生 ，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周 賢 明 先 生 ，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鍾 錦 麟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范 國 威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方 國 珊 女 士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邱 戊 秀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何 觀 順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何 民 傑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簡 兆 祺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林 少 忠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林 咏 然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劉 偉 章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梁   里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李 家 良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凌 文 海 先 生 ，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駱 水 生 先 生 ，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陸 平 才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吳 雪 山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成 漢 強 先 生 ， BBS， MH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譚 領 律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溫 悅 昌 先 生 ， MH， JP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邱 玉 麟 先 生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分  

樊 慧 玲 女 士  (秘 書 )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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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席 者   

蕭 慕 蓮 女 士 ， JP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曾 展 鴻 先 生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 

李 雁 秋 女 士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理 )  

李 成 輝 先 生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1)  

林 意 麗 女 士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2)  

胡 達 志 先 生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
 

 

致歡迎詞 

 

蕭 慕 蓮 女 士 歡 迎 並 祝 賀 所 有 出 席 會 議 的 西 貢 區 議 會 議 員，她 先 逐 一 介 紹

各 位 議 員 ， 包 括 24 位 民 選 議 員 、 3 位 委 任 議 員 ， 以 及 2 位 當 然 議 員 ； 民 選

議 員 按 所 屬 選 區 編 號 排 列 次 序 介 紹 ， 委 任 議 員 及 當 然 議 員 則 按 英 文 姓 氏 先

後 次 序 介 紹 ﹕  

 

民 選 議 員  選 區 編 號 及 名 稱  

吳 仕 福 先 生  Q01 西 貢 市 中 心  

邱 戊 秀 先 生  Q02 白 沙 灣  

李 家 良 先 生  Q03 西 貢 離 島  

劉 偉 章 先 生  Q04 坑 口 東  

邱 玉 麟 先 生  Q05 坑 口 西  

吳 雪 山 先 生  Q06 寶 軍  

陳 繼 偉 先 生  Q07 維 都  

梁   里 先 生  Q08 健 善  

何 民 傑 先 生  Q09 彩 健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Q10 澳 唐  

陸 平 才 先 生  Q11 富 君  

周 賢 明 先 生  Q12 南 安  

林 少 忠 先 生  Q13 康 景  

譚 領 律 先 生  Q14 翠 林  

區 能 發 先 生  Q15 寶 林  

鍾 錦 麟 先 生  Q16 欣 英  

范 國 威 先 生  Q17 運 亨  

林 咏 然 先 生  Q18 景 林  

凌 文 海 先 生  Q19 厚 德  

陳 國 旗 先 生  Q20 富 藍  

溫 悅 昌 先 生  Q21 德 明  

簡 兆 祺 先 生  Q22 尚 德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Q23 廣 明  

方 國 珊 女 士  Q24 環 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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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任 議 員  

陳 權 軍 先 生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

何 觀 順 先 生  

 

當 然 議 員   

駱 水 生 先 生 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

成 漢 強 先 生  坑 口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 

 

 

2. 蕭 慕 蓮 女 士 續 介 紹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職 員 ， 包 括 ：  

 

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曾 展 鴻 先 生  

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樊 慧 玲 女 士  

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理 ) 李 雁 秋 女 士  

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一 ) 李 成 輝 先 生  

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二 ) 林 意 麗 女 士  

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胡 達 志 先 生  

 

3. 蕭 慕 蓮 女 士 宣 布，會 議 的 第 一 部 分 是 選 舉 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。有

關 的 細 則 及 程 序 已 於 12 月 20 日 寄 發 給 各 位 議 員 。 選 舉 程 序 的 重 點 亦 已 載

於 會 上 呈 閱  (一 )。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訂 明 的 選 舉 程 序 ， 她 會 主 持 主 席 及

副 主 席 的 選 舉 ， 新 任 的 主 席 會 主 持 會 議 的 第 二 部 分 。  

 

 

會議第一部份 

 

I. 選舉西貢區議會主席 

 

4.  蕭 慕 蓮 女 士 表 示，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(第 547 章 )附 表 5 所 訂 的 投 票 程 序

已 於 會 前 分 別 分 發 予 各 議 員 。 按 照 區 議 會 選 舉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指 引 ﹕  

 

a) 如 有 兩 名 候 選 人 士 競 選 主 席 及 /或 副 主 席 ，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的 候 選

人 即 告 當 選 ；  

b)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的 意 思，是 在 所 投 有 效 票 中 取 得 過 半 票 數，但 不 包

括 棄 權 票 ；  

c) 倘 兩 名 候 選 人 獲 得 相 同 票 數 ， 則 須 進 行 另 一 輪 投 票 ， 如 在 另 一 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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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票 後，該 兩 名 候 選 人 仍 然 獲 得 相 同 票 數，則 須 抽 籤 決 定 誰 人 當 選

主 席 或 副 主 席 ；  

d) 如 有 三 名 或 以 上 候 選 人 選 舉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， 但 無 一 獲 得 絕 對 多 數

票，則 獲 得 最 少 票 數 的 候 選 人 須 退 出，之 後 為 其 餘 候 選 人 進 行 另 一

輪 投 票 ；  

e) 如 只 有 一 名 候 選 人 競 選 主 席 或 副 主 席，則 該 名 候 選 人 將 自 動 當 選 成

為 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。  

 

5.  蕭 慕 蓮 女 士 表 示，在 會 前 收 到 一 份 主 席 提 名 書。獲 提 名 的 主 席 候 選 人 是

吳 仕 福 先 生 ， 由 成 漢 強 先 生 提 名 ， 陳 國 旗 先 生 及 周 賢 明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6.  她 宣 布 提 名 時 間 在 五 分 鐘 後 結 束，隨 即 進 行 主 席 選 舉，議 員 可 在 提 名 結

束 前 遞 交 主 席 選 舉 提 名 書 。  

 

7.  五 分 鐘 後，蕭 慕 蓮 女 士 宣 布 提 名 時 間 結 束，未 有 收 到 其 他 競 選 主 席 提 名

書 ， 而 提 名 時 間 結 束 前 只 收 到 一 份 競 選 主 席 提 名 書 ， 提 名 吳 仕 福 先 生 為 西

貢 區 議 會 主 席 ， 由 成 漢 強 先 生 提 名 ， 陳 國 旗 先 生 及 周 賢 明 先 生 和 議 。 由 於

只 有 一 個 提 名 ， 她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第 547 章  附 表 5 第 5 條 ， 正 式 宣 布

吳 仕 福 先 生 當 選 為 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。  

 

 

II. 選舉西貢區議會副主席 

 

8. 蕭 慕 蓮 女 士 宣 布 開 始 選 舉 西 貢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程 序，並 表 示 在 會 前 收 到 一

份 副 主 席 提 名 書 。 獲 提 名 的 副 主 席 候 選 人 是 陳 國 旗 先 生 ， 由 溫 悅 昌 先 生 提

名 ， 吳 雪 山 先 生 及 成 漢 強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9. 她 宣 布 提 名 時 間 在 五 分 鐘 後 結 束，隨 即 進 行 副 主 席 選 舉，議 員 可 在 提 名

結 束 前 遞 交 副 主 席 選 舉 提 名 書 。  

 

10.  五 分 鐘 後 ， 蕭 慕 蓮 女 士 宣 布 提 名 時 間 結 束 ， 未 有 收 到 其 他 競 選 副 主 席

提 名 書 ， 而 提 名 時 間 結 束 前 只 收 到 一 份 競 選 副 主 席 提 名 書 ， 提 名 陳 國 旗 先

生 為 西 貢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， 由 溫 悅 昌 先 生 提 名 ， 吳 雪 山 先 生 及 成 漢 強 先 生 和

議 。 由 於 只 有 一 個 提 名 ， 她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第 547 章  附 表 5 第 5 條 ，

宣 布 陳 國 旗 先 生 當 選 為 西 貢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。  

 

11. 蕭 慕 蓮 女 士 表 示 第 二 部 分 的 會 議 將 交 由 西 貢 區 議 會 主 席 吳 仕 福 先 生 主

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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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第二部份 

 

12. 主 席 多 謝 各 位 議 員 齊 心 在 區 議 會 推 動 工 作，雖 然 各 位 議 員 的 背 景 和 所 屬

組 織 各 有 不 同 ， 但 都 能 實 事 求 是 地 為 西 貢 區 的 居 民 服 務 。 他 希 望 新 一 屆 區

議 會 能 繼 續 秉 承 以 往 的 精 神 ， 團 結 一 致 。 他 將 會 以 開 明 的 態 度 聽 取 各 議 員

的 意 見 。  

 

13. 副 主 席 多 謝 各 位 議 員 對 他 的 厚 愛。他 希 望 區 議 會 能 團 結 一 致，為 西 貢 區

居 民 的 福 祉 努 力 ， 並 在 各 方 面 有 更 多 的 合 作 機 會 。 在 議 會 方 面 ， 他 會 與 各

位 議 員 一 同 學 習 ， 並 與 主 席 分 工 合 作 ， 和 各 議 員 連 成 一 線 ， 一 同 努 力 ， 為

市 民 謀 求 福 祉 。  

 

 

III. 委任西貢區議會秘書 

 
14. 根 據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(第 547 章 )第 69(1)條 的 規 定，議 員 同 意 委 任 西 貢 民

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為 西 貢 區 議 會 秘 書 。  

 

 

IV. 成立西貢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 

 

15. 主 席 請 議 員 參 閱 會 議 文 件 附 件 四 所 載 上 一 屆 西 貢 區 議 會 所 成 立 的 委 員

會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， 上 一 屆 西 貢 區 議 會 轄 下 共 有 五 個 委 員 會 ， 包 括 地 區 設 施

管 理 委 員 會 、 財 務 及 行 政 委 員 會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、 社 會 服 務 及 健

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和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。 他 請 議 員 就 委 員 會 的 數 目 表 達 意

見 。  

 

16. 成 漢 強 先 生 支 持 保 留 上 述 五 個 委 員 會 的 安 排 。  

 

17. 方 國 珊 女 士 表 示，她 在 過 往 四 年 與 各 位 議 員 合 作 順 利，因 此 認 為 五 個 委

員 會 的 數 目 恰 當 。 她 認 為 部 分 委 員 會 會 議 時 間 過 長 ， 特 別 是 交 通 及 運 輸 委

員 會 ， 這 對 議 員 的 身 體 健 康 並 不 理 想 ， 因 此 建 議 就 此 問 題 制 定 改 善 方 案 ，

訂 立 更 健 康 的 散 會 時 間 ， 然 後 在 散 會 後 較 後 的 時 間 續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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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主 席 表 示，現 在 的 議 題 是 就 委 員 會 的 數 目 作 出 討 論，議 事 規 則 方 面 將 於

其 他 會 議 中 討 論 。  

 

19. 由 於 沒 有 其 他 意 見，主 席 宣 布 議 會 一 致 通 過 維 持 委 員 會 的 數 目 為 五 個 。

另 外 ， 以 往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為 兩 年 一 任 ， 他 向 議 員 查 詢 是 否 維 持 此 安 排 。  

 

20. 邱 玉 麟 先 生 支 持 維 持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為 兩 年 一 任 的 安 排 。  

 

21. 由 於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主 席 宣 布 維 持 委 員 會 的 任 期 為 兩 年 一 任 。  

 

22. 區 能 發 先 生 查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在 兩 年 任 期 完 結 後 可 否 連 任 。  

 

23. 主 席 回 應，如 以 往 安 排，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在 任 期 完 結 後 可 以 連 任 。 

 

24. 主 席 報 告，各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將 於 各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舉

行 。 以 往 西 貢 區 議 會 採 取 簡 單 的 方 法 選 舉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， 即 即 場 舉

手 提 名 及 和 議 。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沿 用 此 做 法 。  

 

25. 區 能 發 先 生 支 持 維 持 以 往 的 安 排 。  

 

26. 凌 文 海 先 生 查 詢 委 員 會 委 員 選 舉 主 席 ， 是 否 包 括 增 選 委 員 。  

 

27. 主 席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只 有 區 議 員 才 有 資 格 選 舉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。  

 

28.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同 意 維 持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方 式 為 即 場 舉 手 提

名 及 和 議 。  

 

29. 主 席 表 示，以 往 每 位 議 員 必 須 參 加 最 少 3 個 委 員 會。秘 書 處 稍 後 會 派 發

表 格 邀 請 議 員 參 加 委 員 會 。  

 

30. 樊 慧 玲 女 士 表 示，秘 書 處 會 預 備 表 格 供 議 員 選 擇 希 望 參 加 的 委 員 會。她

請 各 位 議 員 於 1 月 9 日 或 之 前 ， 把 填 妥 的 表 格 交 回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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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其他事項 

 

(一 ) 預 留 撥 款 申 請  

 

31. 主 席 報 告，由 於 1 月 底 便 是 農 曆 新 年，加 上 在 本 會 議 完 結 後，秘 書 處 會

安 排 各 位 議 員 拍 攝 團 體 照 ， 他 向 議 員 查 詢 是 否 根 據 以 往 的 做 法 ， 在 是 次 會

議 中 考 慮 及 通 過 部 分 預 留 撥 款 申 請 ， 以 便 秘 書 處 跟 進 。 他 請 秘 書 介 紹 會 上

呈 閱 (二 )的 六 份 申 請，並 請 各 議 員 考 慮 在 會 議 上 通 過 或 在 會 後 透 過 傳 閱 方 式

通 過 申 請 。  

 

32. 樊 慧 玲 女 士 向 議 員 介 紹 會 上 呈 閱 (二 )所 載 的 六 份 申 請 ， 全 都 是 預 留 撥 款

申 請 ， 並 已 於 上 一 屆 區 議 會 財 政 預 算 中 預 留 款 項 。 由 於 農 曆 新 年 將 至 ， 部

分 活 動 如 新 春 酒 會 等 將 於 1 月 底 舉 行，因 此 需 要 各 議 員 盡 快 完 成 審 批 工 作。

另 外 ， 秘 書 處 分 別 收 到 由 分 區 委 員 會 及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遞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。

她 按 會 上 呈 閱 (二 )逐 一 介 紹 六 份 撥 款 申 請，包 括：坑 口 區 壬 辰 年 醒 師 麒 麟 新

春 團 拜 (建 議 批 撥 45,256 元 )、 西 貢 民 間 文 化 賀 新 春 (建 議 批 撥 148,630 元 )、

西 貢 區 壬 辰 年 春 節 酒 會 (建 議 批 撥 78,550 元 )、 拍 攝 區 議 員 照 片 及 海 報 製 作

(建 議 批 撥 25,000 元 )、 敬 老 尊 長 探 訪 (建 議 批 撥 40,512.5 元 )及 西 貢 區 滅 罪 抗

毒 助 更 新 嘉 年 華 (建 議 批 撥 140,000 元 )。  

 

33. 樊 慧 玲 女 士 續 稱，若 上 述 六 份 預 留 撥 款 申 請 全 數 獲 得 通 過，建 議 總 批 撥

額 則 為 477,948.5 元。另 外，她 請 議 員 參 閱 會 上 呈 閱 的 西 貢 區 議 會 (截 至 2011

年 12 月 22 日 )的 撥 款 財 政 狀 況 。  

 

34. 主 席 請 各 位 議 員 就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表 達 意 見，並 考 慮 以 即 時 批 撥 或 傳 閱 形

式 批 撥 。  

 

35. 成 漢 強 先 生 贊 成 即 時 批 撥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36. 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，議 員 仍 未 填 寫 利 益 申 報 表，區 議 會 所 採 用 的 是 雙 重 利

益 申 報 ， 因 此 建 議 各 位 在 會 議 上 亦 即 時 申 報 利 益 ， 容 後 再 向 秘 書 處 補 交 利

益 申 報 表 。 他 申 報 指 ， 除 了 西 貢 區 議 會 外 ， 他 並 無 其 他 利 益 申 報 。  

(會 後 註 ： 與 上 述 六 份 撥 款 申 請 有 關 的 議 員 利 益 申 報 已 載 於 附 錄 A。 ) 

 

37. 何 觀 順 先 生 申 報，他 是 西 貢 鄉 事 委 員 會 副 主 席。他 表 示，「 坑 口 區 壬 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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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 醒 師 麒 麟 新 春 團 拜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中 顯 示 ， 符 合 撥 款 準 則 的 建 議 審 批 款 額

為 43,286 元，不 符 合 的 有 470 元 ，而 列 為「 無 此 項 」的 有 1,500 元 ，他 查 詢

總 額 中 是 否 包 括 不 符 合 準 則 的 款 額 。  

 

38. 樊 慧 玲 女 士 回 應，上 述 撥 款 申 請 沿 用 了 以 往 的 做 法，秘 書 處 在 建 議 審 批

款 額 欄 中 填 上 「 否 」 ， 並 不 代 表 該 開 支 項 目 不 符 合 撥 款 準 則 ， 只 是 該 項 目

的 撥 款 不 能 全 數 批 出 。 例 如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表 中 的 「 海 報 」 和 「 請 柬 」 超 出

了 撥 款 準 則 所 列 的 上 限 ， 因 此 秘 書 處 會 在 該 項 目 旁 填 上 「 否 」 ， 並 根 據 準

則 寫 上 批 撥 上 限，而 上 述 撥 款 申 請 中 列 作「 否 」的 開 支 項 目 (即 其 上 限 )亦 被

計 算 在 建 議 批 撥 總 額 中 。  

 

39. 主 席 建 議 通 過 上 述 六 份 撥 款 申 請，會 議 並 無 反 對。除 上 述 申 請 外，秘 書

處 亦 收 到 其 他 地 區 團 體 的 預 留 撥 款 申 請 ， 為 趕 及 在 本 財 政 年 度 完 結 前 使 用

預 留 撥 款 ， 現 建 議 以 傳 閱 方 式 進 行 批 撥 。 秘 書 處 稍 後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(二 ) 區 議 會 2012年 開 會 日 期  

 

40. 主 席 向 各 位 議 員 查 詢 是 否 同 意 依 照 以 往 慣 例 在 星 期 二 上 午 召 開 區 議 會

全 體 會 議 ， 而 各 委 員 會 會 議 則 分 別 在 之 後 的 星 期 二 及 星 期 四 上 午 舉 行 ， 上

述 會 議 一 律 在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開 始 。 另 外 ， 秘 書 處 初 步 建 議 包 括 議 員 議 案

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參 與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於 2 月 7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舉 行 。  

 

41. 成 漢 強 先 生 贊 成 把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定 於 星 期 二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召 開 。  

 

42. 由 於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上 述 安 排 ， 並 請 秘 書 處 草 擬 2012 年

的 會 議 時 間 表 。  

 

(三 ) 主 禮 嘉 賓  

 

43. 主 席 報 告，按 照 以 往 做 法，秘 書 處 會 按 議 員 的 英 文 姓 氏 排 列 次 序 編 配 每

月 的 主 禮 嘉 賓 名 單 ， 以 便 區 內 團 體 參 考 。 如 區 內 團 體 有 意 邀 請 議 員 出 席 活

動 ， 除 非 個 別 團 體 與 議 員 另 有 安 排 ， 否 則 他 們 會 依 照 區 議 會 安 排 的 名 單 邀

請 當 席 的 議 員 出 席 。  

 

44. 由 於 沒 有 議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宣 布 依 照 以 往 安 排 編 配 主 禮 嘉 賓 名 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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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區 議 會 無 紙 化  

 

45. 主 席 報 告，為 配 合 區 議 會 無 紙 化 及 響 應 環 保，秘 書 處 會 常 以 電 郵 傳 送 文

件 ， 請 大 家 多 留 意 電 郵 ， 並 在 電 郵 地 址 有 所 改 動 時 盡 快 通 知 秘 書 處 。  

 

46. 譚 領 律 先 生 向 秘 書 處 查 詢，日 後 是 否 只 會 經 電 郵 分 發 文 件，以 取 代 傳 真

方 式 。 他 認 為 經 傳 真 收 取 文 件 非 常 浪 費 紙 張 ， 以 電 郵 分 發 文 件 已 經 足 夠 。  

 

47. 樊 慧 玲 女 士 多 謝 譚 領 律 先 生 的 意 見。她 表 示，秘 書 處 為 響 應 環 保，並 按

照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指 示 ， 將 盡 量 以 軟 件 形 式 把 文 件 傳 送 給 各 位 議 員 。 如 各

位 議 員 同 意 ， 秘 書 處 將 盡 量 減 少 使 用 郵 寄 及 傳 真 傳 送 文 件 。 另 外 ， 她 請 議

員 多 加 留 意 電 郵 郵 箱 的 容 量 ， 如 議 員 有 多 於 一 個 電 郵 地 址 ， 亦 可 以 通 知 秘

書 處 ， 以 便 秘 書 處 把 文 件 傳 送 到 議 員 提 供 的 所 有 電 郵 地 址 。  

 

48. 何 民 傑 先 生 反 映，秘 書 處 以 往 都 會 透 過 電 郵 分 發 文 件，但 部 分 附 件 會 在

較 後 的 時 間 才 發 出 ， 議 員 未 能 於 同 一 時 間 收 取 所 有 文 件 ， 在 文 件 處 理 方 面

較 為 不 便 ， 而 且 西 貢 區 議 會 有 一 個 全 體 會 議 、 五 個 委 員 會 會 議 和 其 他 工 作

小 組 會 議 ， 若 議 員 親 自 或 由 助 理 預 備 各 個 會 議 的 文 件 ， 其 工 作 量 會 相 當 於

一 個 秘 書 處。因 此，他 認 為 區 議 會 無 紙 化 後，秘 書 處 必 須 增 設 一 個 伺 服 器 ，

整 理 好 各 個 會 議 的 文 件 以 供 議 員 直 接 下 載 。 他 指 出 ， 有 很 多 機 構 已 經 開 始

使 用 此 方 式 分 發 文 件 ， 在 技 術 的 層 面 上 並 不 困 難 。 他 續 稱 ， 議 員 的 電 郵 地

址 並 不 只 是 用 作 收 取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發 送 的 文 件 ， 還 要 接 收 市 民 的 投 訴 和 部

門 回 覆 ， 議 員 需 要 花 費 大 量 精 力 和 時 間 重 新 整 理 文 件 ， 若 議 員 把 大 部 份 準

備 會 議 的 時 間 花 在 整 理 文 件 上 ， 會 降 低 議 事 的 質 素 。 因 此 ， 他 建 議 在 秘 書

處 增 設 伺 服 器 之 前 ， 有 必 要 以 硬 件 形 式 把 文 件 傳 送 給 個 別 有 需 要 的 議 員 。  

 

49. 周 賢 明 先 生 認 同 何 民 傑 先 生 的 意 見。以 往 秘 書 處 會 把 全 體 會 議 和 委 員 會

會 議 的 相 關 文 件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站 ， 但 委 員 會 方 面 只 上 載 會 議 記 錄 ， 會 議

文 件 則 未 開 放 予 公 眾 下 載 。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把 文 件 開 放 供 市 民 下 載 。 若 以 上

方 案 不 能 實 行 ， 他 認 為 以 何 先 生 建 議 的 方 法 來 處 理 會 議 文 件 亦 能 解 決 議 員

將 會 面 對 的 問 題 。 另 外 ， 他 認 為 區 議 員 可 以 閱 覽 的 文 件 ， 除 內 部 文 件 或 撥

款 申 請 外 ， 理 應 可 供 市 民 參 閱 ， 以 進 一 步 實 踐 西 貢 區 議 會 的 電 子 化 。  

 

50. 陳 繼 偉 先 生 指 出 ， 現 時 區 議 會 的 伺 服 器 未 必 能 負 荷 如 此 龐 大 的 文 件 流



 - 10 -

量 ， 因 此 在 實 行 議 員 的 建 議 前 ， 必 須 提 升 伺 服 器 的 質 素 和 容 量 ， 並 同 時 優

化 區 議 會 的 網 頁 。 他 指 出 ， 區 議 會 網 頁 在 數 天 前 已 開 始 暫 停 服 務 ， 截 至 會

議 舉 行 前 一 天 仍 然 未 能 進 入 。  

 

51. 樊 慧 玲 女 士 多 謝 各 位 議 員 提 供 的 意 見 。 她 補 充 指 ， 18 區 區 議 會 網 頁 已

進 行 更 新 ， 各 位 議 員 可 以 進 入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網 頁 ， 便 可 點 選 全 新 的 18 區

區 議 會 網 頁 。 另 外 ， 她 指 出 ， 在 2011 年 下 半 年 開 始 ， 秘 書 處 已 嘗 試 將 委 員

會 會 議 文 件 上 載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， 議 員 或 市 民 可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瀏 覽 會 議 文

件 。 如 議 員 攜 帶 電 腦 出 席 會 議 ， 可 在 會 議 期 間 或 之 前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下 載 並

參 閱 會 議 文 件 。 至 於 發 送 給 議 員 的 函 件 及 內 部 行 政 文 件 ， 秘 書 處 會 透 過 電

郵 傳 送 給 各 位 議 員 。 最 後 ， 秘 書 處 會 跟 進 各 位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會 注 意 區 議

會 網 頁 的 容 量 負 荷 。  

 

52. 陸 平 才 先 生 表 示，他 經 常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閱 覽 文 件，但 留 意 到 小 組 會 議 的

文 件 未 有 上 載 到 網 頁 內 。 另 外 ， 他 向 秘 書 處 查 詢 可 否 提 升 伺 服 器 的 容 量 ，

並 將 區 議 會 的 覆 函 和 各 個 部 門 回 覆 區 議 會 的 文 件 一 併 上 載 。 最 後 ， 他 建 議

設 立 內 聯 網 並 上 載 不 開 放 予 公 眾 參 閱 的 文 件 ， 以 方 便 議 員 參 閱 。  

 

53.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跟 進 各 位 議 員 的 建 議。他 表 示，秘 書 處 會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見

改 善 和 提 升 新 辦 事 處 和 會 議 室 的 設 施 ， 以 增 加 工 作 效 率 。  

 

54. 范 國 威 先 生 提 出 兩 項 建 議。首 先，他 認 為 秘 書 處 發 出 的 電 郵 數 量 龐 大 ，

因 此 建 議 秘 書 處 在 電 郵 中 只 提 供 相 關 文 件 的 連 結 ， 供 議 員 下 載 ， 以 解 決 上

述 問 題 。 另 外 ， 他 認 為 文 件 只 以 編 號 命 名 ， 因 此 建 議 秘 書 處 在 檔 案 名 稱 中

加 入 中 文 註 解 ， 使 議 員 更 方 便 快 捷 了 解 該 些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並 因 應 工 作 安 排

選 取 適 合 的 文 件 。  

 

55.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跟 進 有 關 建 議 。  

 

56. 方 國 珊 女 士 表 示，由 於 部 分 區 議 員 是 新 任 議 員，未 必 清 楚 區 議 會 撥 款 的

制 度 或 財 務 安 排 ， 她 本 人 經 過 四 年 後 仍 對 區 議 會 撥 款 不 太 認 識 ， 因 此 建 議

秘 書 處 安 排 在 會 議 時 間 外 舉 辦 簡 介 會 ， 並 將 每 個 活 動 的 性 質 ， 以 及 文 康 活

動 、 節 日 慶 典 、 社 區 活 動 、 地 區 設 施 和 雜 項 的 安 排 ， 跨 年 度 撥 款 和 本 年 度

的 財 政 預 算 等 ， 向 議 員 講 解 及 分 析 相 關 數 字 。 另 外 ， 她 亦 希 望 更 了 解 有 關

撥 款 上 限 、 機 構 的 固 定 撥 款 及 過 往 區 議 會 一 直 支 持 的 機 構 等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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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. 李 家 良 先 生 表 示，就 上 載 文 件 到 區 議 會 網 頁 方 面，現 時 撥 款 申 請 表 內 的

申 請 機 構 聲 明 及 同 意 書 上 列 明 ， 申 請 表 會 在 申 請 獲 得 接 納 後 才 會 向 公 眾 公

開 。 如 果 申 請 書 在 獲 接 納 前 便 向 公 眾 公 開 ， 則 有 需 要 修 改 有 關 聲 名 及 同 意

書 。  

 

58. 凌 文 海 先 生 查 詢 ， 各 個 委 員 會 是 否 必 須 設 立 增 選 委 員 。  

 

59. 主 席 表 示 ， 議 程 其 他 事 項 的 部 分 已 經 完 結 。 在 各 個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

上 ， 會 進 行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選 舉 ， 緊 接 其 後 是 西 貢 區 議 會 第 一 次 特

別 會 議 ， 該 次 特 別 會 議 會 集 中 討 論 本 屆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、 委 任 增 選 委

員 的 程 序 、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轄 下 委 員 會 會 議 時 間 表 、 會 見 市 民 計 劃 安 排 等 事

宜 。 主 席 歡 迎 各 位 議 員 在 該 次 特 別 會 議 上 就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的 相 關 事 項 提 出

意 見 和 討 論，建 立 共 識，以 妥 善 管 理 各 個 委 員 會 和 全 體 會 議 的 程 序，因 此 ，

上 述 事 項 不 會 在 今 天 的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 

 

 

VI. 下次會議日期 

 

60. 主 席 建 議 在 2012 年 1 月 17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舉 行 各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及

區 議 會 第 一 次 特 別 會 議 。  

 

61. 區 能 發 先 生 及 陳 繼 偉 先 生 查 詢 下 次 會 議 的 舉 行 地 點，並 詢 問 新 會 議 室 的

正 式 啟 用 時 間 。  

 

62. 方 國 珊 女 士 擔 心 新 會 議 室 的 衞 生 問 題。她 查 詢 有 關 方 面 會 否 全 面 清 潔 新

大 樓 的 水 缸 ， 並 希 望 秘 書 處 關 注 大 樓 內 的 整 體 清 潔 衞 生 情 況 。 另 外 ， 她 希

望 秘 書 處 安 排 區 議 會 的 撥 款 簡 介 會 ， 並 通 知 她 舉 行 的 日 期 。 她 建 議 在 簡 介

會 中 講 解 西 貢 區 議 會 的 撥 款 及 運 作 。  

 

63. 陸 平 才 先 生 及 凌 文 海 先 生 查 詢 第 一 次 特 別 大 會 正 確 的 召 開 日 期 。  

 

64. 主 席 表 示，由 於 秘 書 處 需 要 依 照 會 議 常 規 安 排 會 議，因 此 會 議 日 期 已 經

作 出 更 改 。 原 定 於 1 月 13 日 舉 行 的 西 貢 區 議 會 第 一 次 特 別 會 議 已 經 取 消 ，

並 已 改 於 1 月 17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於 西 貢 政 府 合 署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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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， 各 個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將 會 在 區 議 會 第 一 次 特 別 會 議 前 舉 行 。 主 席

請 秘 書 回 應 方 國 珊 女 士 的 提 問 。  

 

65. 樊 慧 玲 女 士 回 應 指，秘 書 處 已 有 計 劃 安 排 簡 介 會，講 解 區 議 會 的 財 務 及

議 員 薪 津 等 事 宜 ， 秘 書 處 稍 後 會 通 知 各 位 議 員 有 關 細 節 。 另 外 ， 秘 書 處 曾

透 過 電 郵 邀 請 議 員 出 席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為 18 區 區 議 員 舉 辦 的 簡 介 會 ，該 簡

介 會 將 在 1 月 12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正 於 油 麻 地 梁 顯 利 社 區 中 心 舉 行 。 她

請 各 位 議 員 填 妥 回 條 交 回 秘 書 處 ， 並 表 示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希 望 所 有 議 員 都 能

抽 空 出 席 簡 介 會 。 在 簡 介 會 中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更 全 面 地 解 釋 整 體 地 方 行

政 及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的 新 措 施 。  

 

66. 主 席 請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回 應 有 關 新 會 議 室 啟 用 時 間 的 提 問 。  

 

67. 蕭 慕 蓮 女 士 表 示 ， 各 個 部 門 已 陸 續 於 去 年 12 月 遷 入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

合 大 樓 。 新 大 樓 內 的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廣 播 系 統 工 程 仍 在 進 行 中 ， 預 計 新 會 議

室 會 在 3 月 份 才 可 正 式 啟 用；因 此，1 月 及 2 月 份 舉 行 的 會 議 將 依 舊 在 西 貢

政 府 合 署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行 。 另 外 ，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遷 往 新 大 樓 至 今

已 有 一 個 多 月 ， 大 樓 衞 生 情 況 理 想 。  

 

68. 李 雁 秋 女 士 表 示，預 計 區 議 會 新 會 議 室 可 在 3 月 份 啟 用。西 貢 民 政 事 務

處 正 積 極 催 促 機 電 工 程 署 盡 快 完 成 新 會 議 室 廣 播 系 統 的 安 裝 工 程 。 另 外 ，

本 處 將 要 求 建 築 署 在 新 大 樓 的 水 缸 抽 取 樣 本 進 行 退 伍 軍 人 症 病 毒 化 驗 ， 使

同 事 和 各 位 議 員 在 使 用 新 設 施 時 更 加 安 心 。  

 

69.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結 束，他 請 各 位 議 員 到 西 貢 賽 馬 會 大 會 堂 禮 堂 拍 照，並 請

他 們 在 拍 照 後 出 席 由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所 設 的 午 宴 。  

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2 年 2 月  

檔 案 編 號 ： SKDC 10/1/01 

 



活動類別 活動形式 申請編號 活動名稱 申請機構

　

申報利益 備註

預留撥款 新春慶祝活 108/11-12(CRS) 坑口區壬辰年醒獅麒麟新春團拜 坑口區節日慶典籌備委員會 成漢強(委員)、劉偉章(委員)

預留撥款 新春慶祝活 109/11-12(CRS) 西貢民間文化賀新春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 駱水生(主席)、何觀順(第二副主席)

預留撥款 新春慶祝活 110/11-12(CRS) 西貢區壬辰年春節酒會 西貢民政事務處

預留撥款 宣傳及編輯 8/11-12(P&O) 拍攝區議員照片及海報製作 西貢區議會 吳仕福(主席)、陳國旗(副主席)

預留撥款 分區會活動 62/11-12(CA) 敬老尊長探訪 西貢區社區中心 駱水生(會長)、成漢強(榮譽顧問)、何觀順(副會長)、劉偉

章(副主席)、陳權軍(委員)

預留撥款 撲滅罪行 63/11-12(CA) 西貢區滅罪抗毒助更生嘉年華 將軍澳街坊聯會 何觀順(副主席)

本文列載六項於2012年1月4日通過的西貢區議會撥款申請的利益申報詳情。

附錄 A


